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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2/2021_2022__E6_B0_91_E4

_BA_8B_E8_AF_89_E8_c36_52349.htm 第二十八章 仲 裁 【重

点法条】 第二百五十七条 涉外经济贸易、运输和海事中发生

的纠纷，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

裁协议，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

构仲裁协议的，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当事人在合同

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，可

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第二百五十八条 当事人申请采取财产保

全的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仲裁机构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

，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

。 第二百五十九条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的，

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。一方当事人不得履行仲裁裁决

的，对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

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 【相关法条】 《仲裁法》第65～72条

；《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》第11条。 【意思分解】 1注意涉

外仲裁中申请采取财产保全和强制执行的法院管辖，注意地

域与级别(第258、259条)。 2涉外仲裁中，可提请中国的涉外

仲裁机构仲裁，也可向国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。换言之，涉

外仲裁不存在专属管辖问题。切记! 3我国的涉外仲裁机构主

要是指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海事仲裁委员会。 【

不要混淆】 《民事诉讼法》规定专属管辖的案件，当事人也

可协议仲裁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